
新竹市光復高級中學建教合作教育校外巡廠輔導訪查實施要點 

102年 6月 7日修訂 經 101學年度第 2學期期末校務會議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3年 8月 7日修訂 經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校務會議通過 

一、 依據：「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」第十三條規

定辦理。 

二、 目的：為瞭解學生在業界建教合作現況，以強化學生實習期間之適應，

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三、 作法：密切與建教合作機構負責指導建教技術生之技能訓練人員、輔導

人員連繫，擬定訪查重點以觀察學生在職場工作適應之情形，並

了解建教合作機構是否有違背合約之情事。 

四、 人員：學生校外巡廠輔導訪查事宜，以建教班導師及相關單位師長為主。 

五、 巡廠輔導訪查規則： 

(一)每二星期一次訪視建教合作機構瞭解建教生實習狀況，訪視時利用

無課以公假方式並於巡廠後一週內，繳交巡廠訪談紀錄並上網填

報。 

(二)巡廠人員需於訪視時，協助批閱「訓練週記」。 

(三)巡廠時特別針對「訓練週記」內學生曾反映事件做觀察，以確實了

解及掌握狀況。 

(四)和建教合作機構相關人員訪談互動交流，瞭解產業動向，並適時回

報就業組長。 

六、 鐘點費酬勞： 

巡廠老師赴建教合作機構輔導建教生，學校給予交通費補助(每公里 8

元)，誤餐費則依學校辦法支給。 

七、 若遇特殊情形急需至合作機構巡廠輔導訪查時，經實習主任批可後由教

學組協助調代課。 

八、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決議，並提請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